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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通

知于 2020 年 5 月 31 日以电话、邮件、传真等方式发出，会议于 2020 年 6 月 3 日以
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 7 名，实到 7 名。 会议由卢少辉董事长主持。 会议的
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公司章程修正案》于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本

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0 年度担保计划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51）。 上述议案需要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为福州华信实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52）。 上述议案需要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公司同意聘任江信建先生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开展工作，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江信建先生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其任职资格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及证
券事务代表资格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 江信建先生的个人履历如下：

江信建，男，汉族，1967 年 5 月出生，中共党员，毕业于桂林电子工业学院，大学
本科，高级工程师。 曾任闽东电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证券部副经
理，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江信建先生与持有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
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福建三木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
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

联系方式：0591-38170632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五）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 2020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决定于 2020 年 6 月 19 日（星期五） 下午 14:30 时在福建省福州市

台江区江滨西大道 118 号 IFC 福州国际金融中心 41 层公司会议室和网络投票方式
召开 2020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在《证券时报》、《中
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
53）。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6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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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重要提示：
1、被担保人：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
2、担保额度：2020 年公司总计划担保额度为 49.111 亿元，其中：包括公司对全

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的担保额度，子公司对子公司的担保额度，子公司对公司的担
保额度。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 既往已发生担保额度为 36.32 亿元， 实际发生担保金额为
21.79 亿元。

3、2020 年计划担保额度在还款后，额度可继续使用，任一时点的担保余额不得
超过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2020 年公司总计划担保额度为 49.111 亿元。

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无逾期担保。
5、 截至目前，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00%，敬请广大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确保公司生产经营的持续、稳

健发展，满足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日常融资需求，结合既往历年的担保情
况，2020 年公司总计划担保额度为 49.111 亿元，其中：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全
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等提供的计划担保额度为不超过 39.515 亿元，为资产负债率
不超过 70%的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等提供的计划担保额度为不超过 9.596 亿
元。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2020 年度对外担保计划已经公司第九届
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担保计划的主要内容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计划总额度为 49.111 亿元，公司为资

产负债率超过 70%的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等提供的计划担保额度为不超过
39.515 亿元，公司为资产负债率不超过 70%的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等提供的计
划担保额度为不超过 9.596 亿元。 具体担保情况如下：
序号 被担保人名称 权益比例 资产负债

率
截至目前担保余

额（万元）
本次担保计划额

度（万元）
1 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79.94% 19,500 54,500
2 福建三木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100.00% 85.05% 87,408 140,150
3 福建三木滨江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100.00% 88.85% 0 48,000
4 福州轻工进出口有限公司 55.00% 86.63% 57,000 125,000

5 长沙黄兴南路步行商业街物业管理
有限公司 82.28% 77.87% 0 5,000

6 长沙黄兴南路步行街商业管理有限
公司 100.00% 187.96% 0 2,500

7 福建武夷山三木自驾游营地有限公
司 100.00% 81.98% 0 20,000

小计 163,908 395,150
8 长沙三兆实业开发有限公司 100.00% 50.17% 53,960 55,960
9 永泰三木置业有限公司 100.00% 0 0 40,000

小计 53,960 95,960
合计 217,868 491,110

1、上述担保对象的范围：包括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子公司
之间相互提供担保；公司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为本公司提供担保。 上述被担保人
均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上述担保的担保种类：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中规定的保证、抵押、质
押、留置及定金，担保内容包括综合授信额度、贷款、保函、承兑汇票等，担保期限根
据被担保方融资需求及届时签订的担保合同为准。

3、上述担保计划的有效期：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事项之日起一年。
4、2020 年计划担保额度在还款后，额度可继续使用，任一时点的担保余额不得

超过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公司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
司等提供的担保额度 39.515 亿元，为资产负债率不超过 70%的全资子公司、控股子
公司等提供的担保额度 9.596 亿元。担保额度在同类担保对象间可以调剂使用。对控
股子公司担保时，他方股东提供共同担保或反担保措施。

5、上述担保实际发生时，公司将及时履行临时信息披露义务。 实际担保金额、种
类、期限等以合同为准。 在年度预计担保额度计划范围内，公司将根据审慎原则对各
担保事项进行审批和管理。

6、公司董事长或经合法授权的其他人员应根据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的决议代
表公司签署担保合同，授权期限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事项之日起一年。

三、主要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具体情况如下：
1、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注册地点：福州市开发区君竹路 162 号；
法定代表人：卢少辉；
注册资本：人民币 46,551.957 万元；
经营范围：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土地开发，房地产综合开发(凭资质等级证书)，房

地产中介。 建筑材料、电器机械、金属材料、化工原料、石油制品(不含汽油、煤油、柴
油)；纺织品、服装。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
或国家禁止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经营对外销
贸易和转口贸易；

成立日期：1992 年 10 月 24 日；
公司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2）财务数据（单位：元）

2019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2020年 3月 31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8,539,935,697.48 9,026,028,330.19
负债总额 6,827,120,716.51 7,296,214,299.70
净资产 1,712,814,980.97 1,729,814,030.49

2019年 1-12月（经审计） 2020年 1-3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6,376,854,690.92 1,163,060,816.48
净利润 81,282,862.58 17,000,035.20

2、福建三木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注册地点： 福州市马尾区江滨东大道 108 号福建留学人员创业园研究试验综

合楼 401(自贸试验区内)；
法定代表人：王青锋；
注册资本：人民币 15,200 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中介、商品房代销、房地产市场信息和业务咨询；甲醇、醋酸

乙烯酯、苯乙烯、邻二甲苯、对二甲苯、间二甲苯（无储存场所经营（票据批发））；建
筑材料、家用电器、金属材料、化工原料（不含危险品）、煤炭的批发经营、燃料油
（不含成品油及危险化学品）、化肥、日用百货、纺织品、服装的批发、零售、代购代
销；鱼粉及饲料、植物油、粮油制品的批发；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
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国家禁止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经营进料加工和“三
来一补”业务，经营对销贸易和转口贸易；其他机械设备及电子产品批发；其他金属
及金属矿批发；其他非金属矿及制品批发；电气设备批发；其他未列明批发业；

成立日期：1999 年 8 月 17 日；
股权关系：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该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2）财务数据（单位：元）

2019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2020年 3月 31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971,137,653.92 2,126,705,106.73
负债总额 1,676,374,666.43 1,823,106,310.71
净资产 294,762,987.49 303,598,796.02

2019年 1-12月（经审计） 2020年 1-3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2,518,477,681.94 549,720,890.96
净利润 26,303,509.39 8,835,808.53

3、福建三木滨江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注册地点： 福州市马尾区江滨东大道 108 号福建留学人员创业园研究试验综

合楼 506(自贸试验区内)；
法定代表人：陈礼仟；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0 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销售；自有房产租赁；房产居间服务。
成立日期：2016 年 3 月 4 日；
股权关系：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该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2）财务数据（单位：元）

2019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2020年 3月 31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654,208,360.92 641,014,368.11
负债总额 581,251,746.35 569,727,191.07
净资产 72,956,614.57 71,287,177.04

2019年 1-12月（经审计） 2020年 1-3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0 0
净利润 -867,736.16 -1,450,137.39

4、福州轻工进出口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注册地点： 福州市马尾区江滨东大道 108 号福建留学人员创业园研究试验综

合楼 528(自贸试验区内)；
法定代表人：蔡钦铭；
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0 万元；
经营范围：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

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开展对销贸易和转口
贸易；黄金珠宝、电子产品、橡胶制品的批发、代购代销；自有房屋租赁；砂石的销
售；首饰、工艺品（象牙及其制品除外）及收藏品批发；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零售（象
牙及其制品除外）；互联网零售；网上商务咨询；其他未列明商务服务业；供应链管
理服务；医疗器械销售；

成立日期：1990 年 10 月 6 日；
股权关系：公司持有 55%股份，陈健持有 30%股份，廖星华持有 8.3%股份，魏

梅霜持有 3.8%股份， 宋建琛持有 1%股份， 陈偲蔚持有 0.95%股份， 魏偲辰持有
0.95%股份。

该公司为公司持有 55%股份的控股子公司，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
人。 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2）财务数据（单位：元）
2019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2020年 3月 31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982,170,214.02 1,313,324,511.03
负债总额 850,900,677.86 1,184,612,540.69
净资产 131,269,536.16 128,711,970.34

2019年 1-12月（经审计） 2020年 1-3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959,335,301.12 426,377,095.27
净利润 4,543,963.88 -2,556,580.14

5、长沙三兆实业开发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注册地点：长沙市天心区黄兴南路步行商业街西厢南栋 5 楼；
法定代表人：蔡鑫伟；
注册资本：人民币 8,000 万元；
经营范围：自建房屋、金属材料、建筑材料的销售；家用电器、日用百货、服装、

鞋帽的批发；自有房地产经营活动；房屋租赁；市场经营管理；商品市场的运营与管
理；商业管理；

成立日期：2001 年 2 月 12 日；
股权关系：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该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2）财务数据（单位：元）

2019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2020年 3月 31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902,132,729.18 1,901,294,876.40
负债总额 954,212,667.15 952,793,887.30
净资产 947,920,062.03 948,500,989.10

2019年 1-12月（经审计） 2020年 1-3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1,046,929.08 25,851,855.73
净利润 2,651,297.36 580,927.07

6、长沙黄兴南路步行街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注册地点：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黄兴南路步行商业街西厢南栋五楼；
法定代表人：陈明；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 万元；
经营范围：咨询及经营管理；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国内广告；商业策划；商铺

招商、租赁、销售的服务；服装鞋帽、日用百货、文化用品、办公用品、针纺织品、家
用电器、电子产品及配件的销售；

成立日期：2006 年 9 月 6 日；
股权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长沙三兆实业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该公司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2）财务数据（单位：元）

2019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2020年 3月 31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4,519,952.13 3,367,410.61
负债总额 8,495,591.58 6,655,838.95
净资产 -3,975,639.45 -3,288,428.34

2019年 1-12月（经审计） 2020年 1-3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4,684,907.87 915,720.76
净利润 1,783,160.37 687,211.11

7、长沙黄兴南路步行商业街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注册地点：长沙市天心区黄兴南路步行商业街北幢 3001 室；
法定代表人：蔡鑫伟；
注册资本：人民币 600 万元；
经营范围：物业管理；广告设计；房地产中介服务；房屋租赁；广告制作服务、发

布服务、国内代理服务；
成立日期：2002 年 9 月 12 日；
股权关系： 公司全资子公司长沙三兆实业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其 60.62%股权 ,

公司控股子公司福建沃野房地产有限公司持有其 39.38%股权。
长沙黄兴南路步行商业街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为公司合并持有 82.28%股份的

控股子公司，公司与其他股东未有关联关系，其股权结构图如下：

该公司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2）财务数据（单位：元）

2019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2020年 3月 31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46,345,142.02 58,355,462.62
负债总额 36,089,049.60 46,955,269.94
净资产 10,256,092.42 11,400,192.68

2019年 1-12月（经审计） 2020年 1-3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59,225,249.57 12,113,757.35
净利润 983,165.83 1,144,100.26

8、福建武夷山三木自驾游营地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注册地点：武夷山市度假区仙凡界路 60 号；
法定代表人：贾奇峰；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150 万元；
经营范围：自驾游露营地的运营服务，自驾游策划咨询服务，停车场管理服务，

房地产开发，商务会展，婚纱摄影，酒店管理，企业策划咨询，传媒策划服务，票务代
理；电影放映，中、西餐类制售，烧烤，冷热饮品制售，提供饮用场所，卷烟零售、雪
茄烟零售，物业管理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成立日期：2012 年 1 月 5 日；
股权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福建武夷山三木实业有限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该公司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2）财务数据（单位：元）

2019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2020年 3月 31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395,356,293.38 395,493,116.74
负债总额 324,117,304.04 326,291,735.65
净资产 71,238,989.34 69,201,381.09

2019年 1-12月（经审计） 2020年 1-3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4,104,999.80 829,862.06
净利润 -6,825,752.10 -1,736,173.22

9、永泰三木置业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注册地点： 福建省福州市永泰县樟城镇北门路 72-1 号三木中央天城 1 幢 111

店面；
法定代表人：李峻；
注册资本：人民币 2,200 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自有商业房屋租赁服务，住房租赁经营；
成立日期：2020 年 4 月 16 日；
股权关系：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该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2）财务数据
永泰三木置业有限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16 日成立，无 2019 年财务数据。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截至目前，相关担保协议尚未签署，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将由公司、被担保对

象与金融机构协商确定，担保金额、担保期限等以实际签署担保合同或协议为准。
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 在上述担保事项实际发生后再根据实际情况履行相关的信
息披露义务。

五、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 上述担保计划是为了满足公司 2020 年度经营过程中的融资需

要，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对全资子公司及控股
子公司进行担保时， 公司作为控股股东对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和控股子公司日常经
营活动具有绝对控制权，财务风险处于公司的可控范围之内，且具备良好的偿债能
力，担保风险较小，不会对公司及子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风险可控。对于向
非全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 公司和其他股东将按权益比例提供担保或者采取反担
保等措施控制风险，如其他股东无法按权益比例提供担保或提供相应的反担保，则
将由非全资子公司提供反担保。 被担保人具备良好的偿债能力，担保风险较小，不
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风险可控。 2020 年担保计划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广大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况。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担保计划，是为了满足公司及公司全资子公司、控股

子公司 2020 年度的融资需求，增强其资金配套能力，确保生产经营的持续、稳健发
展。公司承担的担保风险可控。公司 2020 年度担保计划的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广大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况。 我们同意公司 2020 年度的担保计划，
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七、累计对外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的金额
截至 2020 年 6 月 3 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 45,497 万元；母公

司为全资子公司担保金额为 165,470 万元；母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担保金额为 92,060
万元；公司上述三项担保合计金额为 303,027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的比例为 225.21%。 上述对外担保事项中，无逾期担保。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6 月 4 日

证券代码：000632 证券简称：三木集团 公告编号：2020-51

福建三木集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2020 年度担保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特别风险提示：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已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00%， 请投资

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3 日

以通讯方式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为福州华信实业有限
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本次担保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情况如下：

1、公司为福州华信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信实业”）向银行借款或申请授
信额度与贸易融资额度提供担保，合计金额为 5,000 万元人民币，担保有效期为自公
司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至担保额度使用结束。 具体明细如下：

被担保对象 金额(万元) 借款银行 期限
福州华信实业有限公司 2,000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 一年

福州华信实业有限公司 3,000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
行 一年

2、对外担保原因：华信实业为公司多年贸易合作伙伴，为其提供担保有助于推
动双方贸易业务的稳步发展，企业经营正常，资信情况良好，未发现存在贷款逾期情
况，且华信实业控股股东平潭综合实验区泰盛融贸易有限公司及华信实业为该担保
事项提供了足额的反担保措施。

3、担保方式：包括通过提供公司或控股子公司名下房产、土地或其它不动产等

作为抵押、提供权利质押以及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等方式。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华信实业，经营范围：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

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经
营对销贸易及转口贸易；其他机械设备及电子产品批发；五金产品批发；建材批发；
日用家电批发；灯具、装饰物品批发；纺织品、针织品及原料批发；服装批发；鞋帽批
发；日用杂货批发；其他未列明的预包装食品批发（不含国境口岸）；高品质特种钢
铁材料销售；畜牧渔业饲料销售；其他未列明的化工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及
易制毒化学品）；汽油、煤油、柴油及其他符合国家产品质量标准、具有相同用途的
乙醇汽油和生物柴油等替代燃料批发（不含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化学品）；陶瓷、石
材装饰材料零售；粮油零售（不含国境口岸）；米、面制品及食用油批发（不含国境口
岸）；展台设计服务；工程项目管理服务。 法定代表人：王玲群。

2、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 31,673.81 万元，总负债 16,222.83
万元，净资产 15,450.98 万元；2019 年度，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36,362.38 万元，利
润总额 1,767.43 万元，净利润 1325.57 万元。截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
29,559.54 万元，总负债 13,872.02 万元，净资产 15,687.52 万元；2020 年第一季度，
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1,925.45 万元，利润总额 236.54 万元,净利润 236.54 万元。

3、该公司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管不持
有该公司股权，董事会审议时不需要回避，也不属于关联交易。 华信实业的控股股
东平潭综合实验区泰盛融贸易有限公司及华信实业为该担保事项提供了足额的反
担保措施。

华信实业的股权结构图如下：

三、董事会意见
华信实业为公司多年贸易合作伙伴， 为其提供担保有助于推动双方贸易业务

的稳步发展，华信实业企业经营正常，资信情况良好，未发现存在贷款逾期情况，且
华信实业控股股东平潭综合实验区泰盛融贸易有限公司及华信实业为该担保事项
提供了足额的反担保措施，担保风险可控，董事会认为上述被担保主体财务结构健
康，偿债能力良好，担保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为
华信实业分别向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福州分行申请的额度为人民币 2000 万元和人民币 3000 万元的综合授信提供连

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为一年。
四、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福州华信实业有限公司为公司多年贸易合作伙伴， 为其提供担

保有助于推动双方贸易业务的稳步发展，该企业经营正常，资信情况良好，未发现
存在贷款逾期情况，且提供了足额的反担保措施，担保风险可控。

该项担保事项的内容及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社会公众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独立董事同意公司为福
州华信实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一年，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截至 2020 年 6 月 3 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 45,497 万元；母公

司为全资子公司担保金额为 165,470 万元；母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担保金额为 92,060
万元；公司上述三项担保合计金额为 303,027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的比例为 225.21%。 上述对外担保事项中，无逾期担保。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6 月 4 日

证券简称：三木集团 证券代码：000632 公告编号：2020-52

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0 年第七次

临时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于 2020 年 6 月 3 日召开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

开 2020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日期和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 年 6 月 19 日（星期五）下午 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0 年 6 月 19 日 9:30～

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0 年 6 月 19 日 9:15 至

2020 年 6 月 19 日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5、 会议的召开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

开。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

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股东应选
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
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6、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股东。
截止股权登记日 2020 年 6 月 12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时， 在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前述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
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
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7、会议地点：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江滨西大道 118 号 IFC 福州国际金融中心 41

层公司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提交股东大会表决的议案：
（1）《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2）《关于公司 2020 年度担保计划的议案》；
（3）《关于为福州华信实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上述提案均为特别议案， 须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

之二以上通过。
2、披露情况：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详见 2020 年 6 月 4

日披露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的相关公告。

三、参加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1、登记方法：
（1）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股权登记日的股份证明办理登记手

续。 因故不能出席者，可亲自签署个人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出席并行使表决权，
代理人应出示身份证和授权委托书（附件一）。

（2）法人股东持股东账户卡、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人代表证明书和
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的，还须持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附
件一）及出席人身份证。

2、登记时间：2020 年 6 月 15 日上午 9:00 至下午 17:00。
3、登记地点：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江滨西大道 118 号 IFC 福州国际金融中心

41 层公司会议室。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http://wltp.cninfo.com.cn）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
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网络投票具体操作
流程见附件二。

五、其他事项
1、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会期半天，出席会议者的食、宿、交通费自理。
2、联系办法：
地址：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江滨西大道 118 号 IFC 福州国际金融中心 41 层

邮政编码：350009
联系人：吴森阳
电话：0591-38170632 传真：0591-38173315
六、备查文件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6 月 4 日
附件一：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本人出席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并按照下列指示行使对会议议案的表决权。
委托人对下述议案表决如下（请在相应的表决意见项下划“√”）：

议案编号 议案名称 表决意见
100 总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1.00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2.00 《关于公司 2020年度担保计划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3.00 《关于为福州华信实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如果股东不作具体指示，股东代理人是否可以按自己的意思表决。
是□否□
委托方(签字或盖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委托方居民身份证号码（企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__________________
委托方股东账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委托方持股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受托人(签字)：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委托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备注：
1、委托人应在授权委托书相应的选择栏目上划勾，单项选择，多选无效；
2、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附件二：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普通股的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360632”，投票简称为“三木投票”。
2、议案设置及意见表决。
（1）议案设置。

股东大会议案对应“议案编码”一览表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议案编号
总议案 表示对以下议案统一表决 100

议案一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1.00
议案二 《关于公司 2020年度担保计划的议案》 2.00
议案三 《关于为福州华信实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3.00

股东大会对多项议案设置“总议案”，对应的议案编号为 100。
（2）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在股东对同一提案出现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 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

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
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
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4）对同一提案的投票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0 年 6 月 19 日的交易时间，即 9:30～11:30 和 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2020 年 6 月 19 日上午 9:15，结束时间

为 2020 年 6 月 19 日下午 3: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

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引（2016 年 4 月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
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
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
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进行投票。

证券代码：000632 证券简称：三木集团 公告编号：2020-53

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0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5 月 20 日向上海市浦

东新区人民法院提交了《起诉状》，因有关纠纷，公司将上海东溟投资有限公司列为
被告向法院提起了诉讼。 公司于 2019 年 5 月 27 日收到上海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受
理通知书》（2019）沪 0115 民初 45097 号，法院决定立案审理。 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5
月 29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发布的《关于诉讼事项的公告》
（2019 临-24）。

二、本次诉讼的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送达的《民事判决书》（2019）沪 0115
民初 45097 号，判决结果如下：

1、被告上海东溟投资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福建闽东
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支付人民币 1 亿元；

2、 被告上海东溟投资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福建闽
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支付利息（以人民币 1 亿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活期存
款利率的标准，从 2015 年 3 月 21 日起计算至 2016 年 1 月 22 日止）；

3、驳回原告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二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 572,663 元（原告已预缴），由被告上海东溟投资有限公司负
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
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三、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本次公告前公司（包括控股公司在内）无尚未披露的小额诉讼、仲裁事项，亦无

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上海东溟投资有限公司于 2004 年底起一直处于停业状态，2008 年被吊销营业

执照。 经公司向上海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申请，于 2016 年 3 月 1 日该法院做出对上

海东溟投资有限公司强制清算的决定， 由君合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组成清算
组，作为东溟公司资产管理人 ,开展上海东溟投资有限公司清算工作。 截至目前清
算工作仍在进行中。本次诉讼事宜不会对公司本年度的资产和财务状况、后续利润
产生重大影响。

五、备查文件
1、上海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沪 0115 民初 45097 号。
特此公告。

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6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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